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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缺乏可兑换性——《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 ( IAS 21)：汇率变动的影

响》的修订

I I . 金融工具的分类与计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 ( IFRS 9)：金

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

本文涵盖了以下机构发布的重要修订：

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并获得柬埔寨会计行业监管机构 - 会计与

审计监管局采纳和批准。

本技术更新通讯的报道

涉及以下领域:



概述

2023年8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修订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新增了规定，以帮助企业判断

一种货币是否可兑换为另一种货币，以及在货币不具有可兑换性的情况下应使用的即期汇率。

当企业能够在正常行政延迟可允许的时间范围内，通过市场或交易机制获得另一种货币，并且该兑换交易能

够产生可执行的权利和义务时，该货币即被视为可兑换为另一种货币。

核心内容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规定了企业在以功能货币列报外币交易或将国外经营的经营结果折算为另一种货

币时应使用的兑换汇率。迄今为止，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仅规定了在两种货币之间暂时缺乏可兑换性时应

使用的汇率，但未明确说明当长期缺乏可兑换性时企业应如何处理。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的修订未对如何估算即期汇率提供详细的规定，而是制定了一个框架，使企业可

以在计量日时,跟据该框架确认即期汇率，具体方法如下：

a) 可观察到且未调整的即期汇率，例如：

i. 用于其他目的（企业用于评估可兑换性不同）的即期汇率；或

ii. 在相关货币恢复可兑换性后，企业因特定目的而将其兑换为另一种货币的首个汇率。

b) 另一种估算技术，例如，对任何可观察到的汇率进行必要调整以满足新的要求。

以下步骤可用于帮助企业评估相关要求：

I. 缺乏可兑换性——《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 (IAS 21)：汇率变动的影响》的修订

在计量日时，该货币是否可以为了满

足特定的目的兑换成另一种货币？

在计量日时，通过以下方式估算即期

汇率：

(a)可观察到且未调整的即期汇率；或

(b)另一种估算技术

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

的适用规定。

不可以

可以
第一步：评估货币是否可兑换

第二步：在货币缺乏可兑换性时

估算即期汇率



生效日期和过渡安排

修订内容适用于自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报告，且允许提前采用。

当企业首次应用此修订准则时，企业不许重述比较信息。然而，企业需在初始应用日时，用以估算到的即期

汇率折算受影响金额，并将差异调整计入留存收益（若涉及外币与功能货币之间）或累计汇总差额储备（若

涉及功能货币与列报货币之间）。

II. 金融工具的分类与计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 (IFRS 9)：金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

概述

2024年5月30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7号》的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了提高这两项准则的理解性而识别出一些需要澄清的要求。这些

要求涉及到电子转账结算、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以及用其他综合收益（OCI）作为列报选项的权益

工具投资。

这些修订回应了近期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列出不仅适用于金融机构，也适用于企业实体的新规定。

核心内容

以下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中对于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主要修订。：

 通过电子转账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此修订允许企业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使用电子支付

系统以现金结算的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视为在结算日期之前清偿。如果企业选择应用此终止确认选

项，需对其他用同一电子支付系统进行的结算统一应用该选项。

 金融资产的分类：

• 与基本借贷安排一致的合同条款：此修订为企业如何评估一项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与基本借

贷安排一致提供了指引。为说明应用指南的变动，修订增加了具有或不具有仅为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

额之利息支付的合同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的示例。

• 具有无追索权特征的资产：修订增强了“无追索权”一词的描述。根据修订，如果企业根据合同规定，

其最终收取现金流的权利仅限于由特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则该金融资产具有无追索权特征。

• 合同挂钩工具：修订澄清了合同挂钩工具的特征，以区别其与其他交易的不同之处。修订还指出，并

非所有包含多个债务工具的交易都满足具有多个合同挂钩工具交易的标准，并提供了相关示例。此外，

修订澄清了基础资产池中的工具可以包括不属于分类要求范围内的金融工具。



以下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的主要修订：

 披露信息:

•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此修订主要对有此类投资的企业

提供披露要求。具体而言，企业需披露当期列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公允价值损益，并分别列报出在

当期已终止确认投资的相关公允价值损益，以及在期末仍持有的投资的相关公允价值损益。

• 可能改变合同现金流时间或金额的合同条款：修订要求披露当发生（或不发生）时可能改变的合同现

金流的时间或金额的合同条款，并且这些事件与基本借贷的风险和成本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此要求

适用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各类金融负债。

生效日期和过渡安排

此修订自2026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提前应用，并可以选择同时应用所有修订，

或仅提前应用金融资产分类的修订。

企业需追溯应用这些修订，但无需重述比较信息。企业只有在无需后见之明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重述前期

信息。



我们的办公室

天职国际（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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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不应替代专业顾问的咨询。本文件本身并不是意见文件。

本文并不全面，是根据一般可用信息编写的，无意作为专业建议。本文表达的观点代表我们截至本文

发表之日的观点。在分析标准和实体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问题，并且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在此过程

中发生变化。

对于任何人因依赖本文所含信息而直接或间接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让我们为您提供帮助。

有关更多信息，以便天职国际柬埔寨有限公司能够协助您和您的组织，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

Baker Tilly (Cambodia) Co., Ltd. trading as Baker Tilly i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Ltd.,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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